
裁判字號：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4年度訴更一字第 20號 行政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94 年 10 月 27 日

案由摘要：返還公法上不當得利

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94年度訴更一字第 20號

                                                      94年 10月 20日辯論終結

  原      告  中央健康保險局中區分局

  代  表  人  陳○○

  訴訟代理人  吳榮昌  律師

  複代理人    林士傑  律師

              陳世川  律師

  被      告  廖○○

上列當事人間因返還公法上不當得利事件，原告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後，經最高

行政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更為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壹拾貳萬貳仟壹佰肆拾元及自民國九十二年七月四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  實

一、事實概要：緣原告以被告自 85 年 6  月 28 日後已不具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之

    投保身分，卻仍於 85 年 8  月 28 日至 86 年 10 月 31 日間陸續利用健保資

    源至各醫療院所就醫，使原告支出醫療費用共計新台幣（下同）126,179 元，乃

    於扣除被告於 85 年 8 月 28 日至 86 年 10 月 31 日間所繳之健保費 4,039

    元後，分別以 87 年 5 月 22 日健保中財字第 87019694 號函、91 年 7 月 31

    日健保中費一字第 0910040106  號、92 年 3  月 31 日健保中費一字第 09200

    11044 號函請原告支付醫療費用共 122,140  元，惟被告均未予置理，原告乃提

    起行政訴訟，經本院 92 年度訴字第 549  號判決被告應給付原告 122,140  元

    及自 92 年 7  月 4  日起，至清償日止，依年利率百分之 5  計算之利息。被

    告不服，上訴由最高行政法院以 94 年度判字第 711  號判決，廢棄原判決，發

    回本院更審。

二、兩造聲明：

（一）原告聲明求為判決：

      ⒈被告應給付原告 122,14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依



        年利率百分之 5  計算之利息。

      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二）被告聲明求為判決：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陳述：

（一）原告主張：

      ⒈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非屬本保險保險對象，已參加者，應予退保：（一

        ）現役軍官、士官、士兵及軍校學生。（二）在監、所接受刑之執行或接受

        保安處分、管訓處分之執行者。但其應執行之期間，在二個月以下或接受保

        護管束處分之執行者，不在此限。（三）失蹤滿六個月者。（四）喪失前條

        所定資格者。」、「保險對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保險給付：（一）依

        其他社會保險法令領取殘廢給付後，以同一傷病申請住院診療者。（二）住

        院診療經診斷並通知出院而不出院者，其繼續住院之費用。（三）經保險人

        事前審查，非屬醫療必需之診療服務及藥品。（四）違反本法有關規定者。

        」為 90 年 2 月 1 日修正施行前之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1 條、第 41 條分

        別定有明文。依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本件之原因事實係發生在 85、86 年

        間，自應適用舊法之規定，而非現行之全民健康保險法，於此合先敘明。

      ⒉次按全民健康保險法於 90 年 2 月 1 日修正施行前，中華民國軍人並不具

        投保身分，而係應依軍人保險條例第 2 條及軍人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 2 條

        第 1 項之規定參加軍人保險。本件被告自 85 年 6 月 28 日後已具備軍人

        身分，依法應參加軍人保險，不得再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然被告卻仍於 85

        年 8  月 26 日至 86 年 10 月 31 日間陸續利用健保資源至各醫療院所就

        醫，直至 86 年 12 月 15 日被告向原告提出全民健康保險第 3  類保險對

        象退保（轉出）申報表，原告始發現被告自 85 年 6  月 28 日後已不具全

        民健康保險法規定之投保身分。被告於 85 年 8  月 28 日至 86 年 10 月

        31  日間陸續利用健保資源至各醫療院所就醫，並使用健保卡獲原告支付醫

        療費用共計 126,179  元。揆諸前揭法律規定，上開醫療費用自應由被告返

        還原告。且由行為時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5 條之規定觀之，該法律條文已明

        確指出「保險對象依第 11 條規定應退保者，自應退保之日起，不予保險給

        付﹔已受領保險給付者，應返還保險人所支付之醫療費用。」其所規範者乃

        保險對象與保險人間之給付義務，而非保險人與醫事服務機構間之法律關係

        。是被告抗辯原告應向醫院請求返還系爭醫療費用，而不應向其請求云云，

        顯不足取，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1 年度簡字第 191  號判決亦同此意旨。

      ⒊關於被告所溢繳健保費部分，被告自 85 年 6  月 28 日後已不具全民健康



        保險法所規定之投保身分，卻遲遲未主動辦理退保，使得原告誤以為被告仍

        具投保資格，支出醫療費用金額計 126,179  元，扣除被告於 85 年 8  月

        28  日至 86 年 10 月 31 日（日期誤繕，正確為 85 年 6 月至 86 年 11

        月）間所繳之健保費 4,039 元之後，仍受有 122,140 元之損害。至被告所

        辯原告未予扣減 85 年 6 月至 87 年 5 月間已繳保費乙節，經原告向台中

        縣新社鄉農會查詢，該農會覆稱其於 86 年 11 月 6  日所代收 86 年 12

        月至 87 年 5  月之健保費，已於 86 年 12 月 11 日核退予被告。

      ⒋又本件請求權時效應自原告可請求時開始起算，而原告係在被告 87 年退保

        後，方可請求。又原告於 91 年 7  月 31 日曾發函請求被告返還，已發生

        時效中斷之效力。

      ⒌依最高行政法院 94 年度判字第 711  號判決之發回意旨謂：「．．．上訴

        人（即被告）於 85 年（原判決誤載為 86 年）8 月 28 日至 85 年 9  月

        初獲准休學前具有軍校學生身分，軍方醫院應提供其免費醫療服務，可以認

        其非屬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固無疑義。」且被告亦曾表明其自 85 年

        9 月初至 86 年 9 月曾辦理休學，故 85 年 8 月 28 日至同年 9 月 1 日

        及 86 年 10 月 1  日至同年 10 月 31 日期間，被告乃具有軍校學生身分

        ，為兩造所不爭，故前開期間可認被告非屬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應無

        疑義。

      ⒍依原告於原審所提出之被告就醫記錄表所示，被告於 85 年 8  月 28 日及

        86  年 10 月 31 日曾分別利用健保資源至沙鹿童綜合醫院及天心中醫醫院

        就診，致原告分別支付 80,048 元、4,263 元及 390  元之費用（合計

        84,701  元）予前開醫療機構。是縱被告就其休學期間是否仍得為全民健康

        保險之被保險人仍有爭執，惟依前揭說明，前開 3  筆乃其確非屬全民健康

        保險之保險對象時仍利用健保資源就診，則依行為當時之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5  條規定，其所受領之 84,701 元之利益，自應返還原告無誤。另依國防

        部參謀本部作戰及計劃參謀次長呈函載，被告雖在休學期間仍享有軍保之醫

        療服務，該段期間亦非屬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其利用健保資源就診，

        所受領之利益亦應返還原告。

      ⒎末按民法第 180 條第 3 款之規定，乃適用基於不當得利請求時而存在之抗

        辯事由，而本件原告雖基於類推適用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返還系爭費用

        ，然同時亦本於前揭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5 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利益

        ，此時被告自無以上開民法規定或法理為拒絕給付抗辯之餘地，另本件原告

        亦非基於「因清償債務」而為給付，是亦與前揭規定不符。退步言，縱認被



        告得援引上開民法規定為抗辯，則被告自應就原告「明知無給付義務」等對

        其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而本件原告並無於給付當時「明知無給付義務」

        之事實存在，因被告於就醫及申請健保給付時，並未檢具任何其具有軍校學

        生之資料以供原告審查，而原告給付健保費係採先付款後審查，以免影響就

        醫人之醫療權益，且斯時其亦未依法辦理退保手續，而使得原告誤以為被告

        仍具有投保資格，方依法給付保險費，直至被告於 86 年 12 月 15 日向原

        告提出全民健康保險第 3  類保險對象退保（轉出）申請表，原告始發現被

        告自 85 年 6  月 28 日後已不具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之投保身分。是原告

        於給付時既未明知被告已為軍校學生而不具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之投保身分

        ，自無「明知無給付義務」之事實存在。

（二）被告答辯：

      ⒈按被告繳納健保費至 87 年 5  月 31 日，且於 86 年 12 月 15 日始被通

        知申報退保，亦即原告對於被告就醫期間 85 年 8  月 28 日至 86 年 10

        月 31 日，所支付予醫療院所之一切費用，均係依據雙方間存在有效之醫療

        給付契約所為之給付，故被告受有該給付尚非無法律上原因。縱被告於 86

        年 12 月 15 日辦理申報退保，惟該退保之效力應無致令雙方醫療給付契約

        溯及既往而無效，換言之，被告基於有效之契約所受領之醫療給付，尚非無

        法律上之原因，應非屬不當得利。

      ⒉次按 90 年 2  月 1 日修正施行前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1 條第 1 款之所以

        將現役軍官、士官、士兵及軍校學生等排除全民健康保險之列，其立法理由

        如下：「現役軍官、士官、士兵及軍校學生及軍事機關編制內領有補給證之

        聘僱人員，已由軍方醫院提供免費醫療服務，乃明定不參加本保險。」，被

        告雖於 85 年 6  月 28 日被錄取為軍校學生，然完全不知應申報退出全民

        健保，而於新生訓練休假之同年 8  月間，因搭乘機車被撞昏迷、傷勢嚴重

        ，即被送至沙鹿童綜合醫院急救，經急救得宜，始挽回生命，然因需住院、

        休養相當長之時間，故不得已於 85 年 9 月初申請休學 1 年，直至 86 年

        9 月始復學，至 89 年 6  月完成軍校學業、分發下部隊迄今，惟被告就本

        件從未由軍方受有任何醫療費用之給付，倘另須退還原告醫療費用，實屬違

        反前揭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1 條第 1  款之立法精神。

      ⒊又前開條文之所以修法將現役軍官、士官、士兵及軍校學生等「納入」全民

        健康保險之列，其修正理由如下：「⑴現代全民健保法規中，僅將……軍人

        排除於全民健康保險納保範圍，對於軍人就醫可近性及自由選擇受到極大之

        限制。⑵健康權屬人格權之一種，醫病關係與個人健康資料更屬隱私且應予



        尊重之重大人格法益，並不可因軍人之身分而加以限制。⑶……不在營中，

        若有生病、受傷等醫療需求時，不能至最近的醫療院所接受治療，往往貽誤

        治療『黃金時間』。……⑺將現役軍官、士、兵及軍事學校學生全部「納入

        」健保後，中央健康保險局每年約增加 60 多億的保費收入，……」是以，

        被告僅因爭取治療「黃金時間」，而今即須受健保單位之追討，實與前揭修

        正理由完全背道而馳。

      ⒋另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5 條規定之立法理由如下：「為防杜少數人明知不得

        參加本保險而仍參加者，影響本保險之公平性，爰明定其處理辦法。」而本

        件被告僅國中之學歷，父母又均務農、採收香蕉及打零工為業，渠等豈知剛

        考入軍校即須退保，且全民健保制度復為新頒行之全新制度，絕大多數人仍

        屬懵懂，更遑論被告。被告倘真知須退保而得由軍方免費醫療，豈會繼續繳

        納健保費長達 2 年之久（繳至 87 年 5 月 31 日止）。再者，醫療院所知

        悉被告具軍人身分，不得依健保身分就診時，亦應告知被告，俾使被告知悉

        、權衡，俾得以早日轉至軍方醫院，而不致陷入今日反遭追訴之窘境。

      ⒌本件被告因車禍送至該醫療院所急救時，該醫療院所既明知被告具軍人身分

        ，已非全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然竟仍為給付，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2

        條之規定，該給付數額本應由醫療院所負擔或向軍方申領，不得再向原告申

        領給付，原告亦無須給付該醫療院所先墊之費用，然原告因疏失支付該費用

        後，本應向該醫療院所請求返還，方屬適法，然竟向被告請求返還，其請求

        實無理由。況原告倘基於責任之最終歸屬，亦得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59 條

        之規定，向該醫療院所追還本件之數額，以填補損害，方屬正途，原告遽向

        被告起訴請求，顯屬當事人不適格。

      ⒍況本件該醫療院所給付醫療費用之時點係被告休學期間，被告已不具軍校學

        生身分，亦不具軍人保險條例施行細則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各

        軍事學校或班隊之學員、學生，其在校期間定有現役階級給與者」之軍人保

        險身分，故被告仍得為全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亦未中斷繳納保險費，故

        原告本應給付該醫療費用，實無疑義。

      ⒎本件被告純係不知應退保之規定，而於續為繳納健保費長達 2 年之後，始

        受告知應辦理退保，甚而遭請求返還就診之醫療費用。然被告於 87  年 5

        月間收受原告催繳函後，隨即委請林豐喜立委與軍方、原告相關單位會同協

        調處理，當時結論：被告毋須繳付任何款項，被告始未為繳納，故原告所稱

        「曾會同國防部多次召開協調會，被告均置之不理」等語，顯屬扭曲事實。

        詎料，91 年 3 月間，或為政黨輪替之故，原告竟復寄出催繳函請求返還，



        顯屬違反誠信原則，對於國家機關間（健保局或軍方）應由何者負擔協調、

        承接責任未果，卻須由完全不知情之被保險人負擔醫療費用，實令人難以苟

        同。

      ⒏復按本件原告以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5 條之規定請求返還，而全民健康保險

        法就該條請求之時效並未有特別規定，是以，該請求權之時效依行政程序法

        第 131 條規定，因五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而原告係直至 92 年 6 月 13 日

        始起訴請求，而本件請求返還醫療費用之時點，最早自 85 年 8  月 28 日

        （距起訴請求已近 7  年），最晚係 86 年 10 月 31 日（距起訴請求已逾

        5 年半），足見原告全部請求均已逾 5  年之時效，亦無時效中斷之情事，

        故原告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消滅。縱暫不論得否類推適用民法總則中斷時效

        之規定，原告於 87 年 5  月 22 日業已對被告發函請求，依照民法第 130

        條之規定，其未於請求後 6  個月內起訴，時效視為不中斷，故原告之請求

        權確已罹於時效消滅。

      ⒐至原告援引之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1 年度簡字第 191  號判決，其僅屬判決

        並無拘束力，且係未經言詞辯論為之，並未詳為審酌案件重要爭點，亦無說

        服力。退萬步言，被告倘於 85 年 6  月 28 日後即須退保，則被告自 85

        年 6 月 28 日至 87 年 5 月 31 日間所溢繳之健保費，原告自應扣除，不

        得重複請求，惟原告竟遽主張「扣除被告於 85 年 8 月 28 日至 86 年 10

        月 31 日間所繳之健保費……」等語云云，顯有明顯誤算，故原告請求之數

        額尚須再扣除前揭「溢繳」之部分，始屬適法。

    理  由

一、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 386  條各款所列

    情形之一，爰依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二、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非屬本保險保險對象，已參加者，應予退保：�現役軍

    官、士官、士兵及軍校學生。」為 90 年 1  月 30 日修正公布前之全民健康保

    險法第 11 條第 1  款所規定。又國家應推行全民健康保險，為憲法增修條文第

    10 條第 5 項所明定，而全民健康保險法即為實現上開憲法規定而制定，故全民

    健康保險性質上為一強制保險及社會保險，是為全民健康保險之運作而向被保險

    人收取之保險費及保險人所為之保險給付均具公法性質（司法院釋字第 472  號

    、第 473 號及第 533 號解釋參照），而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間之全民健康保險契

    約即為一行政契約甚明。另行政契約，本法未規定者，準用民法相關之規定，行

    政程序法第 149 條亦有明文。而依民法第 233 條第 1 項前段及第 203 條規定

    ：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 5。

    再按「保險對象依第 11 條規定應退保者，自應退保之日起，不予保險給付﹔已

    受領保險給付者，應返還保險人所支付之醫療費用。……其所繳之保險費，不予

    退還。」亦為行為時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5 條所明定。

三、本件原告主張被告自 85 年 6  月 28 日後已具備軍人身分，依法應參加軍人保

    險，不得再參加全民健康保險，然被告卻仍於 85 年 8  月 26 日至 86 年 10

    月 31 日間陸續利用健保資源至各醫療院所就醫，直至 86 年 12 月 15 日被告

    向原告提出全民健康保險第 3  類保險對象退保（轉出）申報表，原告始發現被

    告自 85 年 6  月 28 日後已不具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之投保身分。被告既已不

    具該投保身分，卻遲未主動辦理退保，致使原告誤認被告仍具投保資格，支出醫

    療費用金額計 126,179 元，扣除被告於 85 年 8 月 28 日至 86 年 10 月 31

    日（日期誤繕，正確為 85 年 6 月至 86 年 11 月）間所繳之健保費 4,039 元

    之後，仍受有 122,140 元之損害等情，業據提出全民健康保險第 3 款保險對象

    退保（轉出）申報表、被告就醫紀錄明細表影本附本院卷可稽，自堪信為真實。

四、依前揭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1 條第 1  款規定，現役軍官、士官、士兵及軍校學

    生，不得作為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然原告卻違反此法律規定，於不符合全

    民健康保險投保資格期間繼續投保，則此一全民健康保險契約顯係違反法律禁止

    規定，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41 條及民法第 71 條規定其契約無效。故被告於 85

    年 8  月 28 日起迄 86 年 10 月 31 日以健保身分就診住院，致原告支出健保

    醫療費用，扣除被告於 85 年 6 月至 86 年 11 月期間內繳交之健保費 4,039

    元，仍受有 122,140  元之損害，就被告言之，其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

    ，致原告受損害，而構成公法上之不當得利甚明。被告辯稱原告給付醫療費用時

    ，雙方尚存在有效之醫療給付契約，被告受有該給付尚非無法律上原因，自無足

    採。

五、雖原告於 85 年 6  月 27 日入伍就讀陸軍後勤學校後，於 85 年 9 月 9 日因

    故（即車禍受傷）辦理休學，後於 86 年 6  月 29 日辦理復學，惟依 82 年 6

    月 28 日國防部（82）伸信字第 4392 號令修正發布之「軍事學校學員生修業規

    則第 37 條第 1  項規定：因病休學之學生，以由家長或保證人領回為原則，住

    軍醫院者，准予繼續治療至出院止。此有國防部參謀本部作戰及計畫參謀次長室

    94 年 8 月 18 日猛狷字第 0940002324 號函在本院卷可憑。則被告於獲准休學

    前及申請復學後均具有軍校學生身分，及其於休學中，軍方醫院均提供其免費醫

    療服務，自可認其非屬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對象，即無疑義。

六、依行為時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45 條之規定「保險對象依第 11 條規定應退保者，



    自應退保之日起，不予保險給付；已受領保險給付者，應返還保險人所支付之醫

    療費用；其所繳之保險費，不予退還。」，已明確指出「保險對象依第 11 條規

    定應退保者，自應退保之日起，不予保險給付﹔已受領保險給付者，應返還保險

    人所支付之醫療費用。」其所規範者乃保險對象與保險人間之給付義務，而非保

    險人與醫事服務機構間之法律關係。是被告抗辯原告應向醫院請求返還系爭醫療

    費用，原告向被告請求，為當事人不適格，顯不足取。

七、被告抗辯原告明知無給付義務而仍為給付，自應就原告「明知無給付義務」等對

    其有利之事實負舉證責任，本件原告之主張因被告於就醫及申請健保給付時，並

    未檢具任何其具有軍校學生之資料以供原告審查，且斯時其亦未依法辦理退保手

    續，又原告給付醫療費係採取先付款後審查，而使得原告誤以為被告仍具有投保

    資格，方依法給付保險費，直至被告於 86 年 12 月 15 日向原告提出全民健康

    保險第 3  類保險對象退保（轉出）申請表，原告始發現被告自 85 年 6 月 28

    日後已不具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之投保身分。此有被告之保險對象退保（轉出）

    申請表在卷可憑；另依全民健康保險特依醫事服務機構合約第 20 條亦規定：乙

    方申請之醫療費用，甲方應於以到申請文件之日起 60 日內完成申請費用…之核

    付。…甲方未能如期於上述期限核付時，應全額暫付。而被告卻無法舉證原告有

    明知無給付義務而仍給付之情事，所辯原告明知被告具軍人身份仍為給付，並無

    足採。

八、被告抗辯其於 85 年 6 月 28 日後退保，則其自 85 年 6 月 28 日至 87 年 5

    月 31 日間所溢繳之健保費，原告自應扣除，不得重複請求乙節，依行為時全民

    健康保險法第 45 條規定保險對象應退保者，自應退保之日起，不予保險給付﹔

    已受領保險給付者，應返還保險人所支付之醫療費用；其所繳之保險費，原告本

    得不予退還，惟原告已退還 85 年 6 月至 86 年 11 月被告所繳保費 4,039 元

    （原告起訴狀誤載為 85 年 8  月 28 日至 86 年 10 月 31 日），並由代收之

    台中縣新社鄉農會退還 86 年 12 月至 87 年 5 月之健保費 1,398 元，有原告

    提出之退費明細表及台中縣新社鄉農會 92 年 11 月 4  日新鄉農保字第 92024

    33  號函附卷可稽，是被告此部分主張，亦非可採。

九、末按時效制度與人民之權利義務有重大關係，且其目的在於尊重既存之事實狀態

    及維持法秩序之安定，與公益至有關係，屬於憲法上法律保留事項，應以法律明

    文規定，此觀司法院釋字第 474  號解釋意旨自明。惟如行政程序法施行前已發

    生公法上請求權，其消滅時效期間相關之法律未明文規定者，仍應類推適用其他

    法律之規定，以免影響法律秩序之安定，為貫徹一般請求權行使之平等原則，關

    於行政契約請求權之消滅時效，自應類推適用具補充規範性質之民法第 125  條



    之規定，其消滅時效為 15 年。法務部 90 年度法令字第 8617 號函亦認為行政

    程序法施行前已發生公法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期間，不適用 131 條第 1 項之規

    定，應依行政程序法施行前有關法規之規定，無相關法規規定者，得類推適用民

    法第 125  條之規定。準此，本件原告基於行政契約，對於被告請求返還不當得

    利之法律事實，發生於 85 年 6  月間，至本件 92 年 6  月 13 日起訴請求，

    自未逾 15 年請求權時效期間，被告辯稱本件請求權時效消滅，顯有誤解。

十、綜上所述，本件原告依據公法上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返還 122,140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 92 年 7  月 4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兩造其餘訴辯事由，不影響本件判決結果

    ，爰不遂一論述，併予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 218  條、第 195  條第 1  項

前段、第 98 條第 3  項前段，民事訴訟法第 385  條第 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0      月      27      日

                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王  德  麟

                            法  官  莊  金  昌

                            法  官  林  金  本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起上訴後 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理由

書（須依對造人數附具繕本）；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

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逕以裁定駁回。提起上訴應預繳送達用

雙掛號郵票 390元（34元及 5元郵票各 10份）。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0      月      28      日

                            書記官  詹  靜  宜

資料來源：臺中高等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94年版）第二期 749-763頁


